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13 屆第 11 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1 月 15 日（三）下午 13 點 25 分 

地點：本會第一會議室 (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 420 號 10 樓) 

出席：許世明、羅界山、徐邦賢、謝欣育、翁德育、蔡欣原、林順華、吳  廸、

陳建志、温斯勇、溫清華、林敬修、蔡松柏、顏國濱、洪榮杰、李瑞榮、

蘇英文、楊文甫、李懷德、劉經文、黃立賢、連新傑、蔡東螢、吳永隆、

廖倍顯、呂名峯、林世榮、黃福傳、黃明裕、藍鴻文、陳彥廷、劉振聲、

邱昶達、蔡尚節委員 

列席：吳享穆常監、楊文甫執行秘書、温柏齡、林致平醫師 

請假：王棟源、陳如泰、謝偉明、王俊凱、李文勝、吳信忠、許恒瑞、陳雅光、

林鎰麟、王幸宜、何國寧、蘇祐暉、張浩彰、簡志成、江錫仁、石家璧、

沈茂棻、何正義、王紀瑛、劉育嘉、黃翰玟、許文祥、林傳凱、蘇文藝、

周哲民、朱晉熙、張采宇、洪志遠委員 

主席：許世明主任委員             記錄：柯懿娟 

一、 主席報告並宣佈出席人數：應到出席人數55人，實到人數42人，超過半數會

議開始。 

二、 通過13-10會議紀錄決議案執行情形，請參閱議程 p.6-15。 

決 議：通過。  

三、 追認13-1及13-2臨時討論會決議，請參閱議程 p.16-24。 

決 議：通過。 

四、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請參閱議程p.1-5。 

決 議：通過。 

五、 報告事項： 

 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工作組（含處室）暨各項專案執行概況(請

見當日簡報)。 

 「109年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託契約」決標金額新台幣壹仟萬元

整。 

 109年感染管制實施方案(報告人吳廸召集人，請詳當日簡報)。 

 180天內重複執行全口牙結石(含跨院)案件分析(請詳現場補充資料)。 

 重覆施行牙體復形之案件分析(請詳現場補充資料)。 



 有關「109年度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特殊醫療暨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

方案參訪」，參訪地點：高雄市、屏東縣，時間：4/16(四)~4/17(五)。 

(1) 參訪邀請之單位：健保會委員、中央健康保險署、衛生署福利部心口

司、社保司、照護司與會內總額重要幹部理事長、主委、執行長、各

處室主任、副主任委員、高雄市、屏東縣公會理事長、高屏區主任委

員等。 

(2) 高屏分會提供之行程表，詳議程p.25-26。 

(3) 2/21健保會調查委員出席情形。 

 依據花東分會10912005號請辦單1名爭審審查醫藥專家異動。 

 台北分會(108)健保台北字第871號來函欲修正108年3月份2件審畢案件核

定結果，經確認分會11-19醫審組會議紀錄簽注「不列入紀錄」僅為不列

入分區審查醫藥專家考核紀錄，非審畢結果不合理，故不修改審畢結果。 

 第十二屆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六區審查分會幹部訓練進階課

程，時間預訂於109年6月14日(星期日)，地點：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

－三樓國際會議廳（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24號） 

 109年本委員會議時間：4/22、7/22、10/28(三)，13:00。 

 

六、 討論案題： 

案題一：有關本執行會 108 年度預算執行情形，請審議案。 

提案人：許世明主任委員 

說  明：108 年 1-12 月（12/15 前入帳費用）預算執行情形，詳議程 p.27。 

決 議：通過。 

 

 

案題二：為辦理 108 年「牙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牙醫門診總

額弱勢鄉鎮提升醫療可近性獎勵計畫」結算作業，本會提供醫療行為異

常暨違規特約醫療院所名單資料，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企劃室暨醫療品質室 

說 明： 

一、 依據 108 年牙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第肆點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陸點第二項暨 108 年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弱勢鄉鎮提升醫

療可近性獎勵計畫第八點第三項規定辦理。 

二、 依據第 13 屆第 28 次企劃室暨醫療品質室會議決議辦理，108 年品保款



六區審查分會提報名單詳議程 p.28；弱勢鄉鎮計畫六區均回覆未有提報

名單。 

辦  法：於 1 月 31 日前將會議通過之名單函送健保署。 

決 議：通過。 

 

 

案題三：有關第 13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決議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工作組 

說 明： 

一、 依據第 13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決議，付委本委員會討論。 

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請討論案。 

提案人：潘渭祥 

連署人：林志聰、葉建陽、黃明裕、許威傑、林怡成、黃偉哲、陳永松、

柯文昌 

說明：編號「91004C」診療項目「牙結石清除 Scaling」附註增加「未

定期執行此項目者，應提高其牙醫診療自付額之比例」。 

辦法：通過後付委總額委員會訂定細節。 

決議：(一)表決：反對付委總額委員會訂定細節為多數，依據表決結果，

不付委總額委員會。 

(二)表決： 

1.反對編號「91004C」診療項目「牙結石清除 Scaling」

附註增加「未定期執行此項目者，應提高其牙醫診

療自付額之比例」：132 票(含委託票)。 

2.贊成編號「91004C」診療項目「牙結石清除 Scaling」

附註增加「未定期執行此項目者，應提高其牙醫診

療自付額之比例」：0 票。 

依據表決結果，維持原「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

標準」，另請總額委員會討論有無其他替代方式。 

二、 次依 13-10 醫審室會議決議：建議仍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3條及第 47

條規定辦理：保險對象就醫應自行負擔部分費用，原則上規定採定率方

式繳納，惟為方便施行，目前門診費用部分負擔金額，以定額方式收取。

13-20工作組會議決議：目前無其他替代方案。 

辦 法：提報 14-1 會員代表大會。 

決 議：通過。 



案題四：確認健保署委託契約應提報資料，提請討論。 

提案人：許世明主任委員 

說 明：依據 109 年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託契約，本會應於 1/31 前提報

以下資料。 

一、 依據本會 13-18 醫審室會議提送：(本次無增修) 

(一) 審查醫藥專家遴聘原則與管理計畫(詳議程 P.28-29)及各區審查醫藥

專家遴聘名單。 

(二) 審查醫藥專家審畢案件評量作業方式(詳議程 P.31-37)。 

(三) 醫療服務審查品質提升及監測方案(詳議程 P.38-40)。 

二、 資料使用及人員保密管理規範 (含危機處理作業程序) (詳議程 P.41-48)。 

三、 審查執行會及審查分會之組織章程(詳議程 P.49-60)。 

辦 法：於 1/31 前函文提報健保署。 

決 議：通過。 

 

 

案題五：有關本委員會人事異動，請通過案。 

提案人：許世明主任委員 

說 明： 

一、 委員會委員異動： 

新任委員 原委員 職稱 說明 

陳彥廷 劉俊言 委員 
依據 13-11 理事會決議本會推派口

醫會委員異動。 

温柏齡 藍鴻文 
委員 

(北區分會代表) 

依據北區分會 109年 1月 2日 109001

號請辦單，通過後生效。 

蔡松柏 石家璧 
副主委 

(中區分會推派) 

依據中區分會 109 年 1 月 9 日柏字第

10901090041 號請辦單，通過後生效。 

黃立賢 蔡松柏 
委員 

(中區分會代表) 

依據中區分會 109 年 1 月 9 日柏字第

10901090041 號請辦單，通過後生效。 

林致平 沈茂棻 
委員 

(中區分會代表) 

依據南區分會 108年 12月 24日 3323

號請辦單，通過後生效。 

鄭啟助 李耀庭 
委員 

(高屏分會代表) 

依據高屏分會 109 年 1 月 8 日

1090102 號請辦單，通過後生效。 



二、 工作組成員： 

新任成員 原成員 職稱 說明 

蔡志明 顏國濱 
成員 

(台北分會代表) 

依據台北分會 108年 12月 31日(108)

健保台北字第 888 號，通過後生效。 

黃純偉 盧彥丞 
成員 

(台北分會代表) 

依據台北分會 108年 12月 31日(108)

健保台北字第 888 號，通過後生效。 

黃國光 藍鴻文 
成員 

(北區分會代表) 

依據北區分會 109年 1月 2日 109001

號請辦單，通過後生效。 

蔡松柏 石家璧 
副主委 

(中區分會推派) 

依據中區分會 109 年 1 月 9 日柏字第

10901090041 號請辦單，通過後生效。 

黃熙穆 宋政隆 
成員 

(中區分會代表) 

依據中區分會 109 年 1 月 9 日柏字第

10901090041 號請辦單，通過後生效。 

陳亮光 沈茂棻 
成員 

(南區分會代表) 

依據南區分會 108年 12月 24日 3323

號請辦單，通過後生效。 

劉振聲 － 
成員 

(高屏分會代表) 

依據高屏分會 109 年 1 月 8 日

1090102 號請辦單，通過後生效。 

鄭啟助 洪堅銘 
成員 

(高屏分會代表) 

依據高屏分會 109 年 1 月 8 日

1090102 號請辦單，通過後生效。 

陳清家 施皇仰 
成員 

(花東分會代表) 

依據花東分會 109 年 1 月 6 日

10912006號請辦單，通過後生效。 

辦 法：委員會委員提送理事會追認通過。 

決 議：通過。 

 

 

四、 臨時動議：無。 

五、 下次會議時間︰109 年 4 月 22 日下午 13 時整，地點：全聯會第一會議室。 

六、 散會：下午 3 時 15 分。 

 


